
六
〇
四

民
事
裁
判

本
部
各
表
ノ
末
＝
附
ス
ル
累
年
比
較
中
前
年
ノ
未
決
件
歎
ト
翌
年
ノ
越
高
ト
差
異
ア
ル
者
ハ
調
査
ノ

誤
謬
チ
訂
正
セ
シ
モ
ノ
或
ハ
裁
判
廃
火
災
昌
罹
り
書
類
紛
飢
ン
取
調
チ
爲
ン
難
キ
モ
ノ
ァ
リ
シ
等
昌

由
ル
又
十
八
年
以
前
ハ
件
数
中
捻
事
へ
送
致
、
被
告
人
失
踪
昌
付
下
附
、
滑
滅
，
他
廃
引
織
等
ノ
目
ア
リ
ン

ト
雌
た
十
九
年
ヨ
リ
ハ
原
書
悉
皆
棄
却
ノ
中
⊃
算
入
セ
ル
チ
以
テ
從
前
ノ
分
モ
之
⊃
櫨
リ
テ
合
載
ス

》第
二
百
六
十
一

大
審
院
上
告
件
緻

明
治

十
九
年

原
裁
3
6
所

民

車

第

一
　
局

上

告

件

数

民

窮

第

二

局
ー

上

告

件
　
敷
頁
局

奮
亭

皇
讃
願
下
不
受
理
受
理
1
　
ー

翼
未
決

奮
受

新
受
線
藪

願
下

　
ー
ー
順
1
ー
：
製
乗
却
懸
嚇
院
自

他
笥
移
付
ス

不
破
殿

合
計
未
決

東
　
　
　
　
京

五
一

一
二

一
六
二

九

四
七

四
九

一
〇
五

五
七

六
閥

内
九

一
＝
昌

五

二

一

二

内
二

ニ
ニ

七
四

三
九

大
　
　
　
　
阪

一
＝

四
二

六
三

一

二
四

一
二

三
七

二
六

「．

l

↓
二

三
六

一

1

｝

一

一
〇

九

＝
一

一
五

名
　
　
古
　
屋

ニ
ハ

二
九

四
五

二

八

一
四

二
四

二
一

九

一
四

二
三

二

1

1

1

西

笠

一
一

一
二

廣
　
　
　
　
島

一
〇

一
〇

二
〇

一

六

一
四

六

一
二

六

一
八

一

1

1

ー

七

三

一
一

七

長
　
　
　
　
崎

三

八

一
一

ー

内

写

九

二

●
　
七

五

一

1

1

ー

一

五

七

五

宮
　
　
　
　
城

八

一
七

二
五

ー

四

七

一
一

一
内

八

七

一
五

ー

ー

ー

ー

凹

三

七

八

函
　
　
　
　
館

一

三

内

ー

一

一

二

二

ー

一

一

1

ー

ー

1

ー

1

1

一

始
審
諸
廃
三
七

八
五

一
ニ
ニ

一
二

二
八

二
五

六
五

五
七

三
七

二
五

六
二
　
ニ
ー
　
　
1
　
　
1
　
ー
　
　
～

1

ー

二

二
因

ニ
ハ

四
四

一
八

総
　
　
　
計

一
阿
七

三
〇
五

四
丑
二

二
伍

＝
＝
昌

一
一
九

二
六
七

一
八
五

一
六
一

二
九

二
八
∩

一
二

二

一

五

九
二

六
三

一
七
五

一
〇
五

表
中
民
事
第
一
局
第
二
局
ノ
取
扱
事
件
チ
匿
別
ゼ
V
ハ
明
治
十
九
年
勅
令
第
四
十
號
裁
列
官
制
第
九
條
⇒
基
キ
大
審
院
詰
民
事
第
一
局
第
二
局
チ
置
キ
其
第
一
局
ハ
上
告
事
件
ノ
受
理
、
不
受
理
チ
審
列
シ

、

⑳

第
二
局
ハ
受
理
ψ
タ
ル
事
件
チ
審
3
ー
ス
ル
ー
⇒
定
メ
ラ
レ
タ
ル
⇒
由
ル
但
本
表
第
一
局
第
二
局
ノ
奮

受
件
敷
チ
合
算
ズ
レ
丹
即
呼
前
年
ノ
未
決
件
歎
ト
符
合
ス

表
中
始
審
諸
顧
ハ
本
聴
＝
テ
東
京
、
横
償
、
千
葉
、
水
戸
、
湘
和
、
静
岡
甲
府
、
長
野
、
新
潟
、
大
阪
、
岡
山
、
幅
井
、
松
山
．
名

古
屋
、
安
濃
津
、
岐
阜
、
廣
島
、
松
江
、
長
崎
、
佐
賀
、
幅
岡
寵
本
、
鹿
見
島
、
仙
豪
、
頑
島
、
盛
岡
、
秋
田
支
聴
昌
テ
木
更
津
、
八

日
市
場
、
土
浦
，
下
妻
．
栃
木
、
熊
谷
、
濱
松
、
松
本
、
上
田
．
新
磯
田
、
奈
艮
、
豊
岡
、
小
濱
、
宇
和
島
、
岡
崎
ぺ
尚
山
、
撞
田
、
久
留
米

小
倉
、
若
松
、
大
曲
．
入
戸
ナ
リ

第
二
百
六
十
二

大
審
院
上
告
種
類

明

治
十
九
年

原
列
裁
所

民
　
事

第

一

局

θ

決
　
種

類

民
　
事

第

二

局

既

決
　
種

類

人
事

土
地

建
物

金
銭

米
穀

物
品

設
券

雑
事

合
計

人
事

土
地

建
物

金
銭

米
穀

物
品

讃
券

雑
垂
合
計
　
1

東
　
　
京

六

゜
　
二
四

1

蓋
O

二

四

一
五

内

一
〇
五

四

二
八

ー

ニ
ニ

二

二

一
四 ー

　
ー
ー
　
二

七
因

大
　
　
阪

三

一
一

1

一
四

一

→

五

二

三
七

1

二

ー

七

1

ー

三

ー

二
一

名
古
屋

二

一
一

ー

九

ー

1

二

1

二
四

一

内

1

内

一

ー

一

ー

一
一

廣
　
　
島

二

四

1

六

一

一

1

ー

一
囚

1

七

ー

二

ー

一

一

ー

一
一

長
　
　
崎

1

゜，

ｹ

一

三

ー

ー

二

1

九

ー

一

1

五

ー

ー

一

ー

七

宮
　
　
城

1

三

ー

六

ー

ー

二

1

一
一

一

内

一

ー

1

一

ー

七

函
　
　
館

ー

二

ー

1

1

1

1

1

二

1

ー

ー

ー

1

ー

ー

1

1

始
審
諸
廃

一

一
九

1

三
七

三

一

三

一

六
五

「
1

内

1

三
六

一

1

二

一

因
西

ー
　
ー

聰
　
　
計

輔
四

七
七

一

一
二
五

七

七

二
九

七

二
×
七

六

霊
九

1

七
七

西

三

二
三

三

一
七
五

●

大
審
院
第
一
局
第
二
局
⇒
テ
取
扱
タ
ル
員
数
チ
合
シ
累
年
比
較
チ
掲
グ
レ
パ
左
ノ
如
ヴ
但
明
治
十
九

民
事
及
刑
毒
裳
列

六
〇
玉

，



●

六
〇
六

’

年

ハ
第

受
ノ
百
十
九
件

一

、
局
不
受
理

　
　
　
　
ノ
チ
省
ク

百
二
十
三
件
チ

不
破
鍛
ノ
中
工

合
記

夕

又
受
理
ノ

百
十
九
件
及
甘

第
二
局
新

年

次

上

告

件

歎

既

決

種

類

菅
受

新
受

合
計

願
下

棄
却

破
毅
柔
破
鍛

合
計

未
決

入
事

土
じh

建
物

金
鍵

米
穀

物
品

讃
券

雑
串

合
計

明
治
十
九
年

三
〇
八

三
〇
五

六
一
三

三
七

二

九
八

　
　
、
一
八
六

一
昌
二
三

二
九
〇

一
三

一
〇
三

ー

輔
四
〇

一
〇

九

四
〇

八

三
二
三

同
十
八
年

二
七
六

四
二
七

七
〇
三

一
し
八

四

九
e

一
九
§

（
三
九
五

三
〇
八

一
二

一

亮

五

一
九
六

八

一
西

゜．

H
七

七

三
九
五

同
十
七
年
四
二
九

五
＝
δ

九
五
九

六
三

八

一
九
一

四
二
一

★
八
三

二
七
六

二
八

二
内
○

五

二
八
一

二
九

九

八
三

八

六
八
§

同
十
六
年
五
〇
七

八
〇
一

一
、
三
〇
八

一
二
五

八

一
九
七

五
H
九

八
七
九

内
二
九

三
三

三
九
九

一
六

二
一
六

四
七

一
四

一

一
四

内
O

八
七
九

同
十
五
年
三
四
一

八
八
六

一
、
ニ
ニ
七

五
一

一
一

二
七
〇

三
八
八

七
二
〇

五
〇
七

一
八

二
七
〇

一
一

＝
昌
九

一
五
九

一
六

七
一

三
六

七
二
〇

同
十
四
年

一
一
七

七
六
五

八
八
二

七
三

二
七

一
二
し

三
二
一

五
四
一

三
四
一

輔
六

二
五
一

八

一
二
四

三
二

一
二

六
〇

三
八

五
四
一

同
　
十
三
一
年

八
九

五
〇
四

五
九
三

九
C

二

一
〇
六

二
七
八

内
七
六

一

一
七

八

二
＝
二

＄

六

一
二
七

一
〇

ニ
ニ

．

三
二

内
つ

閥
七
六

同
十
二
年
二
一
九

三
三
二

五
五
一

一
三
七

一

一
〇
一

ニ
ニ
三

四
六
二

八
九

一
七

二
一
六

一
〇

＝
三

二
四

一
三

二
四

二
七

内
六
二

同
十
一
年

一
八
一

三
C
一

円
八
二

二
六
三

二
六
三

二
一
九

八

一
四
一

四

八
一

四

八

五

一
二

二
六
三

同
　
十

年

一
二
七

一
五
六

二
八
三

一
〇
二

一
〇
二

一
八
一

五

三
八

四

三
二

＝
一

二

二

七

一
〇
二

同
　
九

年

間
六

一
内
六

一
九
二

六
五

六
五

一
二
七

一

二
八

二
三

一

三

六

三

六
五

第
二
百
六
十
三

控
、

訴
院
控

訴
件
数

及
種
類

L

明

治

十

九

年

件

藪

既

決

二

係

ル

種

類

廃
　
　
名

越
高
新
訴

合
計

願
下

解
訟
棄
却

始
審
チ
適
欝
ト
ベ

始
審
チ
不
病
當
ト
ス

合

罰

未
決

人
事

土
地
舶

連
物
及
　
　
舶

金
銭

米
穀

物
品

謹
券
雑
事

合
討

東
　
　
京

一
七
一

六
：
一

七
八
三

五

五
〇

七

三
九
八

一
四
八

六
〇
八

一
七
篭

三
二

七
三

一
九

四
〇
五

七

二
八

三
〇

一
因

六
〇
八

大
　
　
阪

●，

一
八

五
四
九

六
六
七

五
一

二
八

三
二
七

一
七
〇

五
八
三

八
卯

二
三

八
×

一ゴ

三
七
三

八

一
七

三
二

＝
＝

玉
八
三

0

◎

■

穂1函宮長廣名

計1館城崎島屋

明
治
十
八
年

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
十
七
年

十
六
年

十
五
年

十
四
年

十
三
年

十
二
年

十
一
年

十
年

九
　
年

一三二五ヨO二六六二
四
四
丑

一
コ
＝

一
一
一

一
〇
〇

一
四
三

三
七

⊂、
Z
八
。

　
九
四
二

二
、
一
六
六

二
、
三
七
〇

二
、
七
八
六
．

一
、
八
×
四

一
、
O
二
六

　
八
二
〇

　
四
五
九

　
一
＝
八

一
九
〇

　
一
六
呈

　
一
六
七

　
一
一
一
六

　
一
七
五

　
　
四
七

　　

@　一

　　

j
ニ
、
ご
一
八

一

一
、
六
〇
五

三
、
九
三
八

六
、
O
×
九

五
、
六
七
九

一
六
、
四
四
二

五
、
一
一
四

三
、
囚
九
×

　
二
藷
七

六
、
一
〇
四

八
、
四
三
九

・
八
、
内
六
五

八
、
三
〇
六

　
ニ
ロ
　

㌻
六

二
、
六
二
五
三
、
〇
八
四

一
、
五
一
三
一
、
七
一
三

　
八
二
五
一
・
O
一
五

五
一
一

　
一三

九

一
二

一
二七九

　
一

一
四
二

六
九

二
九
六

二
二
陶

五
二
〇

六
二
七

七
〇
五

　
八
一

一
七
〇

ノ

五
七
二

九
〇
三

　
の

五
六
七

三
リ
ニ

　
四
〇

　
二
一

三〇八五八
六
九

　
八
ニ

ニ
七
九

四
九
二

三
九
七

二
六
五

三
四
二

三
五
〇

二六三五六四三一五九
九
六
七

一
、
二
七
七

二
、
九
三
八

主
、
三
玉
六

三
、
四
〇
七

三
、
一
二
九

二
、
一
一
入

一・．

Z
一
凹

“

三言美言9
因
』

　　

@一
五
。
二

一
、
〇
七
七

一
、
二
九
七

一
、
二
∩
四

一
、
一
九
七

一
、
〇
七
一

　
八
二
四

明
治
十
九
年
越
高
十
入
年
未
決
籔

シ
埠
由
ル

二
、
二
六
囚

一
、
二
七
二

　
七
九
七

　
　
　
ヨ

リ
一
件

一
四
玉

の一
〇
七

七
七

一
二
言

円
一

一
・
六
八
臼

二
、
一
〇
一

五
、
一
六
二

六
、
二
七
二

六
、
〇
九
五

五
、
五
二
〇

四
、
二
七
六

三
、
二
九
〇

二
、
一
一
六
四

〔
、
二
七
二

七
九
」

減
ゼ

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、　　　1

O塁竺三ゑ芙ξ芸藷藷　九　　〇　　六　　四　　六　　〇　　七　　二　　六
内
四
．
　
四

　五　　四　　六　　一
Z　　二　　九　　〇　　八

　　　　一　　　一　　　ニ　　　ニ　　　ニ
j　　　内　　　八　　　九　　　四　　六　　　三　　　八　　　二　　　九

Z　　二　　因　六　　一　　一　　九　　四　六　　九
七
〇 一　　四　　丙　　三　　三

　　　　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
@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、

�奄ｫ…D…；言露　曇 一　　ニ　　　　　　ニ　　　ニー　　一　　六　　〇　　八

シ

二四一二三

二六五六八三五七二六

・
す

三
四

一
一
七

一
三
九

一
四
六

一
四
四

九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一
七

廣
島
控
訴
院

六1七一
二
九

一
、
二
四
〇

一
『
一
円
三

三
、
五
〇
五

二
、
七
二
五

二
、
二
U
一

一
、
九
三
七

一
、
七
三
×

一
、
一
一
七

　
六
三
三

　
三
七
五

昌
　
テ

　
　
●

●

　
七

　
三．

五

六
〇

四
〇

一
一
四

二
七
一

三
一
二

四
六
五

二
九
五

一
一
ヨ

一
＝
＝

二i丘
八八

四r）七六六
一
。
蓋
r

六
五

一
’
穴
五

二
〇
五

一一

煬
ﾜ

二
二
⇒

一
七
三

×四九三
E七五九

六
〇 ll八二凶一

八ニ
ニ
七
二
．

三
六
西

三
九
〇

一一

繹
二
七
八

ニ
ニ
図

，
三
六
一

　
　
　
｝

　
一
九

　
四
七

　
　
シ

一西L一
〇
七

七
七

一
二
三

西
一

一
、
六
八
内

誤
謬

蚕
見

＝
一

二
三
八

一一

黶
Z
〇

’一

�
ニ
ニ
五

一
七
五

二
五

　
七
五

　
五
三

　
三
九

二
、
一
〇
一

五
、
一
六
二

六
、
二
七
二

六
、
〇
九
五

五
、
五
二
〇

や
ヘ
ニ
セ
　

　
三
九
。

二
、
二
六
岡

一
、
二
七
二

　
七
九
七

改
算

協
二
百
六
十
四

人
民
ヨ
リ
官
臆
∋
封
ス
ル
訴
訟
件
数
及
種
類

明
治
十
九
年

民
事
及
刑
事
裁
列

六
〇
七


